
玉溪市财政局 2019 年预算绩效 

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
2019 年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，预算绩效管理

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，是推进现代财政治理的基

石。玉溪市财政局在党委政府的有力领导下，紧紧围绕党的

十九大要求：“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，建立全面规范透明、

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。”开展

工作。局内各科室多措并举着力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建

立健全贯穿预算编制、执行、决算和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管理

链条，逐步完善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贯彻落实意见 

2019 年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

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的出台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局长

多次党组会、局务会、全局干部职工大会上强调预算绩效管

理工作，在年初的全市财政工作会，年末的 2020 年预算布

置会专门要求积极学习领会文件内涵，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

领会绩效管理思想，并安排时段进行预算绩效工作方面培

训，同时针对市本级部门单位和各县区财政系统举办了两期

培训班。通过财政简报和《玉溪财经》等形式发表了 10 篇

宣传预算绩效工作的文章。2019 年 11 出台了《中共玉溪市

委办公室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<中共云南省



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

见>的通知》（玉办通〔2019〕23 号）的文件，预算绩效管

理工作空前重视，绩效理念深入人心。 

二、开展全过程绩效管理，构建“三位一体”的绩效管

理闭环系统 

（一）事前项目评审注重绩效目标 

从 2019 年开始，依托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平台，玉溪

市财政局对各预算单位申报项目进行规范的评审，对无绩效

目标或目标审核不通过的项目一律不纳入项目库，不予安排

预算资金。通过项目评审将绩效管理关口前移，从源头上强

化了绩效管理，并对项目储备数量多，绩效目标好的前 10

个部门每个部门给予 20 万元工作经费奖励，进一步突出“绩

效”为财政资金使用“增效”的引领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市财政局

积极探索预算绩效事前评估方式，多次与市发改委协调，目

前达成一致的是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增加事前绩效

评估的内容，作为批复的必要条件，从源头上规范项目的预

算绩效管理。2019 年市级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管理达到

100%，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范围的项目数占到 98%，资

金数占 95%。9 个县区财政局运用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

化管理平台全部县区都开展绩效目标管理，绩效目标管理项

目资金占 99%。 

（二）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及时纠偏 



2019 年依托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，用

信息化技术，将年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及绩效目标全部

自动提取到绩效运行跟踪表，要求各单位对应该项目的绩效

目标填报 1 至 9 月的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，由资金

管理科室对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的客观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进

行审核，分析项目预算执行中的问题及与绩效目标出现偏差

的原因，对偏离目标的及时纠正，对需要整改的项目，提出

整改建议反馈部门并督促整改。市本级实施绩效运行监控管

理的项目数量占 98%，资金数占 95%。纳入绩效运行监控

的州（市）本级项目支出金额占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州（市）

本级项目支出金额的 100%。纳入绩效运行监控的县级项目

支出金额占 87%。 

（三）事后绩效评价总结效果 

从 2016 年开始财政部门每年组织预算部门对预算支出

开展自评工作，市财政局 2017 年至 2019 年对 18 个重点项

目和 2 个部门开展绩效再评价，将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要

求落实到编制、执行和监督过程中。2019 年，市本级及县

区对预算项目支出开展自评，市级评价金额 166,455.09 万

元，县区评价金额 306,974.08 元。同时选取“城乡居民养老

保险专项资金”、“过扶贫过桥贷款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和‘直

过民族’户危房改造及‘直过民族’整村推进项目”等涉及养老、

医疗、扶贫、教育 8 个重点项目和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



个部门涉及金额 10.1314 亿元开展绩效再评价工作，评价结

果等级为“良”有 6 个占项目总数的 66%；等级为“中”的项目 1

个，占项目总数的 11%；等级为“差”的项目 2 个，占项目总

数的 22%。 

三、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反

馈运用机制 

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，2018 年财政绩

效再评价为“中”和“良”的项目，2019 年年初预算公共文化体

系建设专项资金比评价年度减少 2000 万元，旅游专项资金

减少 4000 万元，民族团结示范专项资金减少 500 万元。2019

年开展的 8 个重点项目和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个部门绩

效评价，对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管理、项目运营、资金管理

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意见建议，并要求各部门对存在的

问题进行及时整改，在要求部门积极整改的基础上，将 2019

年评价的 8 个项目及 1 个部门整体的绩效再评价报告抄送市

委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监察委和被评价的单位等相关部门，

并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县区及部门的年终考评，同时将绩效

再评价报告在玉溪网上公开。 


